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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1113-01-01-3
苗栗縣泰安鄉農

耕土地面積
年報

為符合現行對地調查之實際情形及因應地目等則制度之廢除，配合修正

報表格式及編製說明。

報表格式：

1.原「地區別」修正為「鄉鎮(市區)別」。

2.修正「資料來源」及「填表說明」。

編製說明：

1.修正「一、統計範圍及對象」文字敘述。

2.修正「二、統計標準時間」。

3.刪除「四、統計項目定義(一)」文字敘述及項目變動。

4.修正「五、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」文字敘述。

5.修正「六、編送對象」文字。

V 108年

依據苗栗縣政府109年

1月 30日府主統字第

1090016896號函辦理

V 2224-01-01-3 苗栗縣泰安鄉有

效農機使用證之

農機數量

年報 為符合農機機型使用現況，修正「分類標準」、「統計項目定義」名稱。

報表格式：

1.因動力插秧機目前均為動力機種且於農機證照管理資訊系統，已無「六

行式以下」、「八行式以上」之分類統計，故「動力插秧機(六行式以下、八

行式以上）」修正為「插秧機」。

2.刪除「曳引機附掛式綜合播種機」及「耕耘機附掛式播種機」統計項目。

3.修正「填表說明」。

V 108年 依據苗栗縣政府109年

1月 30日府主統字第

1090016896號函辦理

 



編製說明：

1.動力插秧機修正為「插秧機」，並刪除其「六行式以下、八行式以上」文字

說明。

2.分類標準及統計項目定義其「曳引機附掛式綜合播種機」及「耕耘機附掛

式播種機」，因屬附掛之裝備，屬週邊設備，其不具動力性質，故予以

刪除。

 


